具領保管切結書
本人            ，於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涉嫌違反                 等案件，為             查獲，經本人確認該            機具（車輛），並無減損滅失情形後領回暫時保管，並遵守左列事項：
一、上述機具（車輛）經本人確認清點無訛後領回，無任何異議。
二、本人於責付保管期間不對上述機具（車輛）有產權移轉買賣、抵押、滅失等有礙刑事偵審裁判、行政處分之行為，否則願意受相關法令之制裁。
此致

南投縣政府
立  據  人：

統一編號：

電      話：

地      址：

見  證  人：

統一編號：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附件二








